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作为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及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和独立

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2003]56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对公司2013年上半年对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

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关联方资金往来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均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报刊上予以公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是或

否） 

山东菱花味精股

份有限公司 

2012年11

月 02 日 
3,500 

2012年 11月

02 日 
3,500 

连带责任

保证 
2015-11-2 否 否 

山东菱花味精股

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09 月 27

日 

2,200 
2012年 09月

27 日 
2,200 

连带责任

保证 
2013-9-24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

额度合计（A1） 
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

发生额合计（A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 5,70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 5,700 



 

保额度合计（A3） 余额合计（A4）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是或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

保额度合计（B1） 
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

实际发生额合计（B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

司担保额度合计（B3） 
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

担保余额合计（B4） 
0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两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

计（A1+B1） 
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

额合计（A2+B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

度合计（A3+B3） 
5,70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

合计（A4+B4） 
5,700 

实际担保总额（即 A4+B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8.48%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C）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

供的债务担保金额（D）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E）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0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如有） 

菱花集团公司已为公司提供 6800 万元贷款担保，大

于公司为其担保金额。另外，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稳

定，具备较强偿债能力，公司不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无 

 

截至2013年6月30日，公司对外实际担保额5,700万元，占公司2013年6月30日净资产

的比例为8.48%，全部为对山东菱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经营情况正常，具有实际偿债能力，符合担保要求,且山东菱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足

额的反担保措施及与公司互保，目前，该公司已为本公司提供了总计6,800万元的连带责

任担保。上述担保实施后，不会出现风险。 

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事项，没有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

业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法人、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公司在对外担保及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方面完全符合通知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和要求，不存在违规行为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公司今后应继续严格

按照《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

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及时履行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我们就公司提交的《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真审查，发表意见

如下：  

2013年公司拟继续向关联方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

转和偿还银行借款，在不超过1 亿元人民币的总额度内循环使用，期限为1年，借款利率

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本次交易对方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第三大股东，为对公司实施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公司董事长邱亚夫先生同时也

是如意科技集团的董事长。因此，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 

我们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该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支持

了上市公司的稳定发展，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资金周转需求，缩短了公司向银行融资的时间，有力

缓解阶段性资金压力，体现了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支持，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对该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未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该项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意见签字

页） 

 

独立董事： 

 

陈树津：                           郭鲁伟：  

 

王鹏飞：                           艾新亚：  

 

叶  敏： 

 

  2013 年 8 月 9 日 

 




